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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688  证券简称：石英股份  公告编号：临 2016-066 

 

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2016 年 11 月 21 日，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"石英股份"

或"公司")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

标的被立案等事项的问询函》（以下简称“问询函”）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

关规定，现将《问询函》内容公告如下： 

“2016 年 11月 16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》，称公司拟通过

受让股权和增资的方式，合计投资 14,326万元，最终持有武汉鑫友泰光电科技

有限公司（下称“鑫友泰”）51.02%的控股权。11 月 21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

对外投资进展的公告》，称公司收到湖北菲利华石英玻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菲利华”）发出的《告知函》，菲利华告知公司及公司董事，荆州市公安局已

于 2016 年 2月 1日向菲利华出具了《立案告知单》，对鑫友泰及股东陈宜平侵犯

商业秘密案进行立案。我部关注到，公司对交易标的立案所涉纠纷的具体情况及

对该笔重大交易的影响等未做充分披露。为便于投资者决策，经事后审核，现请

你公司补充披露如下内容，并充分揭示相关风险。  

1、请核实并补充披露案件所涉商业秘密的主要内容，该商业秘密是否涉及

投资标的鑫友泰的核心技术能力或资源，并请说明上述事项对本次交易是否将产

生重大影响，并作风险提示。 

2、请补充披露菲利华与公司及鑫友泰的关系，以及公司在收到菲利华发出

的《告知函》之前，是否知晓投资标的鑫友泰被立案调查等相关信息，交易对方

鑫友泰及其股东是否曾告知公司被立案调查的信息；如未告知，其是否违反于

2016 年 7 月 6 日与公司签订的《战略合作及重组的框架协议》的相关条款，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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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拟如何处理。 

3、公司《对外投资公告》显示，对外投资协议生效后 10个工作日，公司将

向交易对方支付股权转让款总额的 70%。请补充披露公司目前是否已经支付相关

款项，交易双方是否因上述事项而对交易作价及款项支付作重新调整安排。 

请你公司于 11 月 25日之前，补充披露回复内容。” 

根据上述《问询函》的内容，公司将与相关各方及中介机构积极准备答复工

作，尽快对《问询函》进行答复，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 

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和《中国

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，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

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11月 21日 

 

 

http://www.sse.com.cn/

